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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利许〔2024〕23号

丽水市水利局关于龙泉北互通连接线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龙泉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关于要求审批龙泉北互通连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的请示》及《龙泉北互通连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和《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相关规定，经审查，现将主要

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龙泉北互通连接线工程位于龙泉市龙渊街

道。工程设计起点位于义龙庆高速公路龙泉北互通 A匝道终点，与

现状北环路(322国道)相平交，起点桩号 K0+000，然后向南延伸，

与中山路平面交叉后继续向南，与贤良路平面交叉。本项目终点桩

号 K2+308，路线长度 2.308km。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本项目主要



-2-

包括路基工程、涵洞工程、改移工程、交叉工程、附属工程。项目

总用地面积为 22.1390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13.9275hm2，临时占

地面积为 8.2115hm2。

工程计划总工期 24个月，于 2024年 2月开工，2026年 1月完

工。工程总投资 65229.8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9735.60万元。本

工程建设单位为龙泉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区不涉及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机构确定的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二、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分析结论：本项目涉及的拆迁安置等

由地方相应部门负责，本方案不涉及拆迁安置内容。

工程开挖土石方 113.08万 m3（其中建筑垃圾 1.66万 m3，土方

25.61万 m3，软石 66.87万 m3，次坚石 16.81万 m3，表土 2.13万 m3）；

工程回填土石方 35.71万 m3（其中土方 8.52万 m3，软石 23.77万

m3，表土 3.42万 m3）；作为骨料等建材利用次坚石 2.18万 m3；借

方 1.29万 m3，为表土，由周边其他工程调运或商购；余方 76.48

万 m3，其中土方 17.09万 m3，软石 43.10万 m3，次坚石 14.63万

m3、建筑垃圾 1.66万 m3，余方中建筑垃圾、土方、软石运至弃渣场，

次坚石经丽水市砂石资源公共交易平台转让。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结论：工程水土流失调查及预测总

量为 2654.09t，其中调查时段已产生水土流失量约 9.87t，工程建

设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 2644.22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2487.63t）。施工期是水土流失的重点时段，路基路面、边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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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堆土场及弃渣场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在工程施工中，应

对上述重点区域进行重点防治，控制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水

土流失，减轻水土流失危害。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防治标准：本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工程总占地面积 22.1390hm2。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即 2026年），水土流

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渣土防护率 98%，表土保护

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五、基本同意取土场设置方案：本项目不设取土（料）场。本

工程借方 1.29万 m3（均为表土）通过周边其他工程进行调运或通

过合法料场商购解决。

六、基本同意表土资源利用方案：工程施工前，对工程范围内

占用耕地、园地、草地进行表土剥离，剥离面积耕地 4.35hm2，园

地 2.46hm2，草地 0.88hm2，剥离厚度耕地、园地 30cm，草地 10cm，

剥离表土总量 2.13万 m3。剥离后的表土堆置于方案设置的表土堆

场内，并且在堆置期间采用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沉沙、撒播草籽等

防护措施，后期全部用于本工程绿化覆土。

七、基本同意弃渣场（堆场）设置方案：方案共设置 4座弃渣

场，其中下蓁蔀 1 号弃渣场位于西街街道蓁蔀村，距离项目主线

运距约 13km。现状地形为山间沟道，属于沟道型弃渣场。主要

容纳工程起点至 K1+400 段弃渣。该渣场拟堆置方量为 27 万

m3。渣场设计顶部高程 268m，底部高程 248.4m，最大堆渣高度



-4-

19.6m。渣场级别为 5 级。梅垟 2~4 号弃渣场位于兰巨乡梅垟村，

距离项目主线运距约 12km。现状地形为山间沟道，属于沟道型

弃渣场。主要容纳工程 K1+400~终点段弃渣。梅垟 2 号弃渣场拟

堆置方量为 17.63 万 m3，梅垟 3 号弃渣场拟堆置方量为 14.20 万

m3，梅垟 4 号弃渣场拟堆置方量为 3.02 万 m3。梅垟 2 号弃渣场

渣场设计顶部高程264m，底部高程244.2m，最大堆渣高度19.8m。

梅垟 3 号弃渣场渣场设计顶部高程 264m，底部高程 244.3m，最

大堆渣高度 19.7m。梅垟 4 号弃渣场渣场设计顶部高程 262m，

底部高程 242.2m，最大堆渣高度 19.8m。梅垟 2~4 号弃渣场渣场

级别均为 5 级。

弃渣场按照“先拦后弃”原则，做好拦挡措施和截排水措施，

科学安排施工时序，严格控制最大堆高。后续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

复核堆渣容量，查明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弃渣场防护措施，开展弃

渣场工程设计，确保弃渣场工程安全。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

为 4个防治分区：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13.6930hm2，主要为道

路路基、边坡、平面交叉、涵洞区域占地。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

表土剥离、表土覆土、截排水工程、厚层基材护坡、碎落台绿化、

分隔带绿化、喷播植草护坡、临时排水、临时沉沙、临时拦挡、临

时苫盖、洗车平台等。

Ⅱ区—改移工程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0.2345hm2，主要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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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改渠区域占地。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表土覆土、植播种草、

临时排水、临时沉沙、临时拦挡、临时苫盖等。

Ⅲ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1.4652hm2，主要

为施工场地、临时堆土场、中转堆场、施工便道等区域占地。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包括表土剥离、表土覆土、复耕、植播种草、表土临

时防护、施工场地临时防护、中转堆场临时防护、施工便道临时防护

等。

IV区—弃渣场防治区，防治责任面积 6.7463hm2，主要为弃渣

场区域占地。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表土剥离、表土覆土、场地平

整、挡土墙、排水沟、沉沙池、盲沟、平台排水沟、复耕、复绿、

临时苫盖等。

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2531.19万元（其中主体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2110.22万元，方案新

增水土保持投资 420.97万元），工程措施 737.46万元，植物措施

1513.99万元，临时措施 101.57万元，监测措施 65.93万元，独立

费用 82.78万元，基本预备费 11.7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7.7112

万元。

十、其他事项：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该项目要据此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后续设计，主体工程

初步设计应包括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设计，施工图设计中应包括各项

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图。做好主体工程施工与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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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工作，加快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应与主体

工程同步实施，确保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二）本方案经批准后，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水土

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或者项目弃渣点发生变更的，应当

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备案。

（三）主体工程招标文件中，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内容应纳入正

式条款，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承包商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以确保水

土保持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四）依法依规按照税务部门要求及时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

费至国库。建设单位委托的监理单位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

理资格的工程师，并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合同、质量、进度、

资金的管理。

（五）依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落实好水土保持监测设施，加

强重点区域监测。监测实施方案及季度报告成果按要求及时报送丽

水市水利局、龙泉市水利局各一份，监测总结报告应满足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要求。

（六）项目投产使用前，生产建设单位按有关规定自行组织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有关资料，并按规定

向我局报备有关验收材料。

（七）龙泉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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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各阶段，做好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应重点检查水土保持后

续设计情况、水土保持招投标内容落实情况、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

情况等；建设过程中，重点检查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情况，监

理、监测及方案变更工作开展情况；完工后，督促建设单位积极开

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监督检查可充分运用遥感监管、会议检查、

现场核查“互联网+监管”等方式，实现项目建设过程监督检查全覆盖，

每年现场检查次数不少于一次。

附件：龙泉北互通连接线工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提示单

丽水市水利局

2024年 4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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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提示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龙泉北

互通连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后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有关要求提

示如下：

一、监督检查部门：丽水市水利局和龙泉市水利局。

二、监督检查范围：龙泉北互通连接线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及扰动范围。

三、监督检查主要内容（以下内容为参考）：

（一）检查水土保持工作职责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

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维护等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

理情况。

（二）检查水土保持方案（含变更）编报等手续完备情况、水

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开展情况等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

（三）检查是否按规定剥离表土，剥离的表土有无集中堆放并

采取拦挡、苫盖等防护措施，表土自身利用和外运综合利用等表土

剥离、保存和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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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查取土场、弃渣场（堆场）防护措施是否到位，有无

安全隐患，是否发生变更；是否存在向河道、水库、湖泊倾倒弃渣

等情况。

（五）检查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否与主体工程

同时施工；重点区域（如深挖、高填路段等）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

况。

（六）检查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开展情况，成果资料是否

齐全、可靠等。

（七）检查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否足额、及时交纳等情况。

四、监督检查方式：采取现场检查、遥感监管等方式。

五、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 1 年检查 1-2 次，有堆高 20 米以上

或方量在 50 万立方米以上弃渣场（堆场）、有举报线索、下发整改

通知、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红色或黄色等项目列为重点监

督管理对象，加密监督检查频次。

六、监督检查结果运用：按照有关规定，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

题，采用约谈、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和信用惩

戒等方式追究责任。

七、对监督检查人员履职监督：监督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洁

自律有关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当利益，依法依规

开展监督检查，保守商业机密，自觉接受被检查对象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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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丽水市档案馆，丽水市综合执法局，丽水市税务局，龙泉市水利局，

浙江海滨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丽水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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